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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锐

北京首例因共享单车停放问题引发的诉讼案近日开庭。
北京市朝阳区一家物业管理公司要求摩拜公司支付单车随意
停放造成的管理费用100元，摩拜公司不同意支付。

共享单车主要解决的就是百姓出行的“最初一公里”以及
“最后一公里”难题。然而，不少物业公司却禁止共享单车进
入小区，甚至不少物业公司还因此与共享单车运营商发生纠
纷，有的拒绝运营商工作人员进小区取回单车，有的则如本案
采取法律途径起诉，向共享单车运营商索要管理费。

当运营商不同意主动向物业公司缴纳管理费时，物业公
司是否有权向运营商收取管理费？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我们
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物业公司有没有权利禁止共享单
车进小区，二是共享单车进小区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各方权
利义务如何界定。

或许出于车辆管理便利考虑，或许是为了避免类似纠纷
发生，当前各大共享单车运营商不允许使用者将单车带入小
区。但这不意味着，物业公司就有权禁止业主将共享单车骑
进小区。在本质上，骑行者和运营商双方构成的是租赁合同
关系，骑行者向运营商租赁共享单车并进行使用。

即便运营商与骑行者的合同约定“不得骑进小区”，骑行
者仍然将单车骑进小区，这也只是骑行者对运营商的单方违

约。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物业公司并不是这起租赁合同关系
中的任何一方，他们在此合同中并无任何权利。对于物业，作
为业主的骑行者，自然有权将所租赁的单车骑进任何法律禁
止之外的地方，这显然包括了居住的小区。

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则形成了物业服务合同关系，物业
公司在本质上是服务者，除非该小区其他业主不堪共享单车
之扰，召开业主大会并决定禁止共享单车进入，否则物业公司
就不该单方面霸道地提出要求：“不准骑着共享单车进入。”当
下，物业公司却纷纷向业主提出了如此要求，不仅于法无据，
更是侵犯了业主权利。

当共享单车在业主的骑行之下进入小区后，物业公司不
仅不能私自截留、抛弃，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统筹、疏导义务，
这项义务并非来源于运营商方面，而是来源于物业公司维持
小区秩序、保障业主权益的服务义务。即便因此付出了必要
的合理费用，也应纳入物业运营费用，而不该由共享单车运营
商承担。

实际上，因为物业公司与共享单车运营商之间的法律纠
葛，已经让共享单车的“最后一公里”便利大打折扣，业主们必
须走出小区才能享受到共享单车服务。尤其在一些区域较大
的小区，共享单车禁入小区已经给业主们带来了诸多不便。
运营商与物业公司有必要回归到都是服务者的立场上，化敌
为友，共同为共享单车有序进小区创造条件，让使用者与业主
们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坚决铲除
新华社

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8月
15日起联合开展为期3个月的传
销活动专项整治行动，并于近日
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以“招聘、介
绍工作”为名从事传销活动专项
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充分认识
依法打击传销工作的重要性，特
别是打击以“招聘、介绍工作”为
名从事传销的违法行为。

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依法取
缔传销组织。加强对传销重点区
域的排查清理，对聚集型传销易
发、多发区域，全面反复清查，完
善防控、遏制措施，坚决查处一
批传销组织和传销骨干；对打着
“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聘”
“介绍工作”为名，诱骗求职人员
参加的各类传销组织，坚决铲
除；加强对重点招聘平台的排查，
严肃处理传播涉传信息的企业、
组织和个人。

崔聪聪

大数据时代，网络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随着
数字经济的兴起，网络安全已经成为一项基本供给。在此
背景下，8月15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安全领
袖峰会，把多维度探讨全球网络安全最新发展趋势、护航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作为重要主题。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蓝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
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
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今年8月，麦
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的数字经济：全球领先力量》
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占全球电
子商务交易市场总额的40%以上，此外，中国在虚拟现实、
自动驾驶车辆、3D打印、人工智能等主要数字技术领域的
风险投资额位居世界前三。

数字经济在强势崛起的过程中，网络安全威胁也在日
益增多。近期爆发的永恒之蓝勒索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疯
狂传播，严重影响到全球金融、医疗等众多行业；层出不穷
的数据泄露事件以及屡禁不止的网络诈骗事件，严重影响
着消费者的信心以及人身和财产安全；针对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的攻击和破坏时有发生，严重威胁数字经济所赖以生
存的网络设施。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加强对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保护，严厉打击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以及提升
各主体的安全意识，为数字经济保驾护航。

确保网络安全，首先需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护。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
础，同时也是遭受网络攻击的重点目标。为给数字经济发
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严格贯彻网络安全法各项规定的同
时，应尽快出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构建起
以信息共享为基础，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恢复与惩治
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体系。

作为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经济资源，个人信息是数字经
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需要对各种实施侵害的行为严厉
打击。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
2016》显示，近一年的时间，国内网民因垃圾短信、诈骗信
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达915亿元。如
今，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在不断完善，保护力度和可操作性
在不断加强。有关执法和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提升执法
能力，加大对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惩罚力度，不断提升消
费者的信心。同时，网络运营者也需要加大网络安全方面
的投入，制定严格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
对内部关键岗位人员的管理，最大限度降低网络安全隐患
引发的损失。

网络安全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网民既是网络安全环
境的受益者，也是网络安全环境的维护者。我们应重视公
民网络安全意识的培养，对社会公众进行有关网络道德和
正确使用互联网及其他通信方式的教育，从而共筑网络安
全防线。

自闭症康复机构的“自闭”
纵容了粗暴训练

一家康复机构能有什么“独特秘诀”，
以至于要像保护祖传药方一样秘不外传，
甚至不顾规范删除记录？

胡明山

据媒体报道，近日多名自闭症儿童家长反映，孩子
在北京森熙教育昌平校区接受康复训练期间，遭到老
师的“粗暴对待”。该机构一直以保护“商业机密”为
由，不允许家长查看上课监控记录。事后披露的监控
视频显示，老师按着孩子的头，强迫其做蹲起运动，甚
至用绳子拖着孩子在地上走。目前，两名教师已被机
构开除，北京朝阳公安分局也已介入调查。

事件发生后，康复机构开除涉事教师，这种“甩包
袱证清白”的传统手段，在当下显然难以平息舆论的
质疑。

自闭症儿童在语言、交流以及感知觉运动等方面
存在发育障碍，这些孩子往往无法与外界正常交流，无
法表达自己，需要通过专业机构来进行康复训练。涉
事机构正是针对有轻微自闭症倾向的儿童进行康复训
练的康复机构。据报道，该机构康复训练价格不菲，每
月半天托收费9000多元，全天托收费1.4万元，而这样
高昂费用对应的是怎样的训练呢？所谓专业训练，大
部分时间其实是老师陪着孩子看电视。看过监控记录
的家长称，3 个小时的课程，真正上课时间只有 15 分
钟。在这短暂的训练时间里，孩子因为老师的“粗暴”
训练而形成心理阴影，这引爆了众家长的情绪。

不透明，不公开，不沟通，始终萦绕着这家康复机
构。家长表示，该机构一直以“商业机密”为由，不允许
家长查看上课监控记录，而其他机构都是开放的，还有
大屏幕让家长看上课情形。当家长们赶到学校查看监
控记录时，竟发现7月26日—8月2日的监控记录已经
被人为删除。一家康复机构能有什么“独特秘诀”，以
至于要像保护祖传药方一样秘不外传，甚至不顾规范
删除记录？

康复机构这种“自闭”行为，显然不利于自闭症儿
童的康复训练。家庭、社区、医院、康复机构是干预自
闭症儿童的主要场所。在家，自闭症儿童的监护者是
家长，而在康复机构，则是教师。因此教师与家长紧密
配合，才能最好地辅助孩子康复，这也符合康复机构的
职责。实践中，家长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可能影响与老
师的配合，甚至妨碍老师的正常训练。因此康复机构
更应该积极与家长实现无障碍沟通，针对自闭症孩子
的身心问题探讨和交流，实现机构训练与家庭教育的
良好配合。

该机构“自闭”的管理模式，不仅导致家长不能与
康复机构达成共识与合作，还造成了外界对机构、教师
监督的缺位，纵容了部分老师肆意“粗暴对待”自闭症
儿童的行为。这警示其他相关康复机构，必须保持公
开与透明，让老师与家长更好地沟通与协作，也让老师
接受来自家长的监督，从而保障自闭症儿童的权益。

以网络安全护航数字经济
严厉打击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以及提升各主体的安全意识，为数字经济保驾护航。

谁有权禁止共享单车进小区？
骑行者与单车运营商构成租赁合同关系，物业公司与作为业主的骑行者形成物

业服务合同关系，运营商与物业公司都是服务者，应共同为单车进小区创造条件。


